尼政办发〔2025〕27号
 
[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尼勒克县商业网点老年助餐机构用电、用水、用气、用暖享受民生价》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税务局、供电公司、供热供排水公司：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民政部等11个部委印发《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民发〔2023〕58号）及自治区民政厅等11部门《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实施方案>的通知》（新民发〔2024〕3号）文件精神，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的2024年10件民生实事的工作安排，尼勒克县于2024年底已挂牌建成88个老年助餐点。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实施方案》的工作要求第13条：为确保助餐服务机构的可持续，对符合政策条件、认定备案、签订合作协议的老年助餐服务机构，按规定落实税费优惠政策和用水、用电、用气、用暖享受居民生活类价格。现已经尼勒克县人民政府第五次常务会研究同意，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
1.商业网点餐饮挂牌的老年人助餐点位的认定标准；
2.尼勒克县老年助餐机构备案表；
3.尼勒克县老年人助餐点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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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尼勒克县商业网点餐饮挂牌的老年人助餐
点位的认定
 
商业网点餐饮挂牌的老年人助餐点位的认定：
（一）认定标准：经民政部门审核批准，领取市场监管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面积一般在50㎡以上，至少可同时容纳10人就餐。
（二）认定程序：餐饮点位申请（附件2）—乡镇审核（盖章）—民政局审核（盖章）—对外向社会公示—挂牌实施—助餐运行。
  

	附件2：

	尼勒克县老年助餐机构备案表

	单位名称（盖章）
	 
	助餐机构编号
	 

	地址
	 
	法人代表
	 
	联系方式
	 

	餐饮服务许可证号
	 
	组织机构代码证
	 
	工商民非登记证号
	 

	资质获取方式
	 
	助餐机构性质
	 

	本年度覆盖的送餐范围（配餐点）
	 

	                         申报单位意见
	                            乡镇（场）意见
	                                    县民政局意见






附件3：
尼勒克县老年人助餐点合作协议
 
甲 方：
乙 方（助餐企业）：
为贯彻落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实施方案》《自治州加快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的工作措施》，解决好尼勒克县老年人居家生活就餐难问题，进一步拓展居家养老服务社会化进程，甲、乙双方就老年助餐服务达成协议，具体条款如下：
一、委托服务对象
甲方委托乙方开展老年助餐服务工作。（如有需要，甲方负责提供就餐服务对象名单，乙方为就餐服务对象提供就餐服务。）
二、委托期限
委托期限为一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三、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负责对乙方就老年助餐工作进行相关政策指导，协助乙方做好老年助餐开办等相关事宜。
2.协助乙方建立相应工作制度。
3.负责对老年助餐服务对象的认定和资金的拨付。
4.定期对乙方的老年助餐服务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做出服务质量的评定，对于一年内累计三次检查及服务质量评定不合格的就餐点，甲方提出整改意见，必要时甲方有权解除协议并请乙方退出老年助餐服务。
5.根据就餐点的服务人数给予必要的优惠，以促进老年人就餐。原则上60岁及以上特困老年人，每人每顿享受五元的补贴扶持，由甲方扶持。
四、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根据老年人的饮食特点，为老年人提供安全的配餐、就餐服务，并逐步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送餐服务。
2.负责提供符合本协议及相关卫生要求，并经甲方验收合格的用餐场所、设备及餐具。
3.负责提供安全、卫生的食物，因乙方提供用餐服务而引起的食物安全事故及就餐场所安全事故皆由乙方负责。
4.就餐点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1)安全区域内；(2)固定的膳食加工、就餐场所；(3)必要的服务、管理人员；(4)一定的服务能力；(5)符合餐饮企业的其他相关规定。
5.根据甲方要求，建立老年助餐服务对象就餐记录。
6.乙方在服务期间要依法经营、自负盈亏，不损害政府及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的形象，并承担所有经济上和法律上的义务和责任。
五、违约责任
1.甲、乙双方若有一方违反本协议有关条款的规定，另一方有权解除协议。
2.因乙方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的服务质量问题遭服务对象投诉且情况属实的，甲方有权责令限期整改或解除协议。
3.本协议生效后，自就餐之日起，乙方不得擅自停止服务。
4.因乙方原因造成就餐点不能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开展就餐服务的，甲方有权解除协议。
5.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另行协商解决，并以补充协议或协议附件的方式进行补充，补充协议及协议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6.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持一份，民政部门备案一份。自签字盖章之日起成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  方(盖章)：                  乙 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